
附件 2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履约
保函业务担保方承诺函

黑龙江省财政厅：

我单位自愿响应黑龙江省财政厅推行政府采购电子履

约保函有关政策文件精神，自愿对接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电

子履约保函业务，并自愿承诺如下：

1.我单位是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提供担保

服务的机构。具备金融业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金融许可

证件。

2.我单位保证提交的电子履约保函产品简介、业务流程

以及利息约定等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有效，并承诺

按照产品公开信息开展业务。

3.我单位将严格按照《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

业务接口规范》的要求，通过本单位业务系统与黑龙江省政

府采购网进行对接，承诺对业务系统的合法性、安全性及稳

定性负责，并对业务系统中的电子履约保函数据负有保密责

任。

4.我单位在收到供应商提交的电子履约保函办理申请资

料后，严格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的相关

规定，开展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业务。



5.我单位承诺自愿开展电子履约保函业务，保函出具后

产生的风险自担，与黑龙江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和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网运维方无关。

6.我单位保证在申请和开展电子履约保函业务时提供的

对接申请信息、授信审核结果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不提供虚假错误的信息，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将由我单

位自行承担。

7.我单位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及黑龙江省财

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关于电子履约保函管理的有关要

求。

8.我单位承诺履行电子履约保函明确的担保责任，具备

在线受理开函申请、签发电子履约保函的能力和资质，能够

提供在线理赔申请渠道并及时在线反馈理赔处理结果。

9.我单位通过省政府采购网向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

商公示或告知电子履约保函业务相关信息，包括收费标准

（不高于保函保额×0.5%，单笔最低费用 500 元）、服务承诺、

担保限额、审核出具保函情况等。

10.我单位承诺在受理开函申请时，确保政府采购项目及

相关当事人信息安全。

11.我单位承诺开具的电子履约保函符合以下要求：

（1）在供应商提出开具电子履约保函申请后的 2 个工

作日内（不包括申请当日）完成受理审核并为审核通过的供

应商开具电子保函；



（2）在保函有效期内，如因供应商在政府采购合同履

行过程中存在违反政府采购合同或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有关规定的情形，在收到采购人的书面索赔通知及相应证明

材料的 15 个工作日内（不包括申请当日）进行核定，并按

照保函承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2.我单位承诺不在电子履约保函有效期内对已开具的

电子履约保函单方面提出退保、注销等要求。

13.我单位允许和接受供应商及采购人查询、下载、打印

电子保函，并配合省政府采购网对电子保函进行核验。

14.我单位自行承担对接省政府采购网产生的相关接口

开发、联调、运维等费用。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